
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规范性文件《关于印发济宁市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规定的通知》的后评估报告

根据《山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暂行办法》规定，济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济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济宁市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规定的通知》（济政办发〔2018〕41号，以下简称《通知》）进行了后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评估工作开展的基本情况
针对《通知》实施效果评估工作，我委组织相关县市区卫健局通过现场调查、电话访问、召开专题座谈会等形式，对实施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并提出相关建议和意见。
二、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
（一）宣传贯彻情况
自《通知》发布实施后，我委组织各县市区卫健局通过印制发放宣传折页、网上宣传报道等方式进行宣传。
（二）实施效果情况
《通知》的出台，将完善普惠政策与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相兼容，确保了利益导向机制公平公正，有利于增进家庭和谐幸福、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三、实施过程中的问题
存在宣传力度不够问题。就平时反映情况及此次的电话访问来看，公众对文件的内容已经普遍知晓，但部分人员对于具体细节尚未完全熟悉，缺乏深入了解。
四、建议与意见
[bookmark: _GoBack]（一）根据不同的受众人群，运用多样化的宣传手段，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资金兑现知晓率。
（二）保持该文件的有效性，后续根据国家、省相关文件政策调整及时进行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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